Preaching, Woman 女人講道 保羅說︰「我不許女人講道」（提前二12），有些教會因此而禁止女人踏足講壇。到底新約的整體是怎樣看這件事？
首先，我們要從宏觀的角度來看︰到底新約認為誰可以講道？是所有信徒，不分男女，這是大使命的主要內容；「所以你們要去，使萬民作我的門徒……凡我所吩咐你們的，都教訓他們遵守」（太二十八19～20）。不錯，講道者是不能自我委任的，因為「若沒有奉差遣，怎能傳道呢？」（羅十15）；但差遣的事已然發生，大使命就是一個最全面的委任狀，因此「信徒皆傳道人」，是「信徒皆祭司」的自然延伸。
再者，使徒行傳（八1～4）記載早期教會發生的一件事，對此問題有重要的提示。當時全教會受逼迫，不僅是使徒（1節），乃是所有信徒都分散；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」（4節），既然第3節說明受逼迫和分散的信徒有男有女，有分傳道的自然也是有男有女。
還有，新約用在講道的詞語雖有三十多個（參講道神學，Preaching, Theology of{\LinkToBook:TopicID=952,Name=Preaching, Theology of}*），而其意義與重點又各有不同，但它們的共同意義，卻全是指宣講或宣告神的道（ke{rysso{，72次），或解釋一項好消息（evangelizo{，42次），而其基本模式只是指人對另一個或另一些人來講而已，完全沒有必要指站在一個宏偉莊嚴的大教堂講壇上，面對著廣大的群眾，像發表演說那種威勢──一個引發女人能否講道的常見場景。假如說這場景完全是一個文化的問題，那麼保羅說「我不許女人講道」，也當如是觀之。
保羅真是歧視女性嗎？恐怕這是在女權運動高漲的時代中，一個過敏的反應而已。在保羅時代，教會中突出的女性甚多，保羅在他的書信一一提名推許︰呂底亞、多加、百居拉、士非拿、士富撒、友阿爹、循都基、彼息氏和猶利亞等，她們在教會的工作又豈僅止於講道呢？事實上連提前二12所禁制的教會行政，她們也有參與，而保羅給予的是毫無保留的嘉許；又更見提前二12的禁制令，有很大的地區性（只限於接信之教會）和時間性（很可能亦只限於接信的那個時期），超越此地域及時間，禁制令就沒有果效。情況就如保羅要哥林多教會預備好接濟耶路撒冷母會的捐款，好等他派來的弟兄帶去（林後九1～9）；這個命令明顯地是有它的地域（哥林多教會）和時間（保羅派弟兄來之前），卻不能引伸說教會要常備一份賙濟金來幫助母會。
我們從新約看到的教會事奉模式，以及從早期教會的文獻知道，婦女領受的事奉恩賜，與男性沒有根本上的不同。她們同樣可以建立教會，領人歸主，教導真理，作宣教士，作輔導師等。隨著時日的改變，教會的整體趨勢，就是承認男與女在事奉上的恩賜與權利，是完全等同的。教會愈能認同女性，她發揮的服事功能就愈高。現在連英國聖公會都通過可以按立婦女做牧師，婦女能否講道的問題，實在不應再成為爭論的課題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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